
昆明市呈贡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2018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呈贡区财政性资金部门支出绩效评价操作规程的通知》（呈财[2017]115号）文件要求，我局认真开展了中央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自评工作，现将2018年度中央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项目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昆明市呈贡区公益林区划面积20.89万亩，占全区林地面积的60.0%。其中，国家级公益林面积1.19万亩，省级公益林面积6.67万亩，市级公益林11.11万亩,县级公益林1.92万亩。2018年纳入补偿的国家级公益林面积1.19万亩，省级公益林面积5.72万亩，市级公益林10.77万亩。按事权等级划分，2018年国家级公益林补偿资金16.68万元，省级公益林补偿资金112.94万元（注：其中82.94万元省级公益林补偿资金，30万元为七甸街道办七甸社区河底管护站建设），市级公益林补偿资金158.86万元，合计（市级以上）288.48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昆明市呈贡区中央公益林面积1.19万亩，实施中央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积1.19万亩，涉及3个街道办事处。2018年市财政局 市林业局共拨付中央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6.68万元。

2、昆明市呈贡区实施中央公益林的项目目标为：全面落实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进一步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稳步提高公益林的生态功能，促进森林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发展，为昆明森林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3、具体目标为：管好中央公益林、用好补偿金。
管好公益林，严格执行公益林管护和生态效益补偿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层层签订责任状，把公益林的管护责任和任务落实到管护单位和管护人员，补偿面积和管护任务落实率达到100%，管护人员落实率达到100%；并加强公益林补偿工作能力建设，明确公益林管理机构，落实公益林专职管理人员，负责承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日常管理工作；切实搞好中央公益林管护，有效防止偷砍盗伐、乱捕烂猎野生动物、毁林开荒和非法侵占林地等违法行为发生，确保公益林资源安全，生态功能稳定发挥。
用好补偿金,严格执行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林业局关于转发省财政厅 省林业厅《云南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昆财农[2017]255号）和《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林业局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昆财农[2018]6号）的有关规定，制定、完善相关规定，强化资金管理和监督，确保安全运行和及时兑付补偿金，补偿金到位率达到100%。
三、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1、2018年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林业局共拨付中央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6.68万元。

2、2018年资金共拨付16.68万元，分别以《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通知》（呈财农联[2018]3号）下拨到3个街道办事处。

3、严格执行《昆明市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县级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各种管理制度，实行年度检查考评。

    四、项目实施情况
实施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以来，为了切实做好呈贡区的公益林补偿工作，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密切配合，落实责任，共同做好此项工作，每年都要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此项工作。2018年7月30日，为了切实做好2018年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兑付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各级公益林保护、经营和管理，按照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着力解决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以及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求”，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和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组织召开全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培训会议，要求各街道办事处、国有林场林业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加强配合，规范资金的使用管理，各级林业部门要加强对基础数据的核实，同时也按要求做好公益林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呈贡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同时，对各街道办事处、国有林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作了明确的要求。

1、严格按规定使用管理资金。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和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按照“任务、资金、责任”明确到街道办事处的要求，严格执行补偿资金管理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细化具体措施和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做好公益林补偿资金使用管理工作。

2、及时兑现补偿资金。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及时下拨公益林补偿资金，并要求各街道办事处按规定时限及时兑付。

3、各街道办事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对补偿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专账核算。根据检查，各街道办事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的使用和管理符合中央和省市有关规定，无截留、挪用等违纪违规行为。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中央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管理使用，按相关管理办法实施，资金实行区做资金计划，报市级审批后按资金计划实施。
2.项目完成质量。
2018年中央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全部按相关管理办法使用，无资金挤占、截留、挪用、串用等违规违纪现象的发生。
3.项目的效益性和可持续性分析。
（1）森林火灾得到有效防止
昆明市呈贡区各街道办事处公益林管护人员上岗前都通过了系统的岗前培训，并就发生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和林政案件时如何处置和上报做了要求。在防火期间各街道公益林管护人员按照区防火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加大了巡山管护力度，并在主要进山路口设卡，对进山人员进行森林防火宣传和登记，每年进入防火期前和戒严期间还组织管理人员和管护人员进行2－3次清山护林，有效的防止了森林火灾的发生。
（2）有效保护森林资源
规范工程项目占用征收公益林的管理,基本杜绝毁林开荒、放牧、樵采和盗伐林木现象的发生。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占用征收林地的管理，涉及公益林的建设项目，呈贡区农林局和各街道办事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对拟占用征收林班、小班、地块、面积和补偿对象信息等进行现场核查和确认，形成书面意见，经区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填写《云南省工程项目占用征收公益林地备案表》后，随同使用林地审批申报文件一并上报，并经市林业局分类办进行备案登记，避免公益林区划和实施方案产生混乱。
（3）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根据已批复的呈贡区级实施方案修编成果，各街道办事处在补充调查的基础上，认真编制施工作业设计，报昆明市林业局、昆明市财政局审批，按照批复的作业设计组织实施。通过封、造、抚、管等措施，全区江河干流两岸以及天然林保护区周边森林生态功能逐渐恢复，一些坡度较陡，土层瘠薄、岩石裸露等重点、难点地区的森林生态环境得以恢复，水土流失区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成果，极大的改善了公益林质量。
6、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2018年公益林的资金管理办法实行管补分离后，各街道办事处林业部门对公益林资金的使用方面还存在理解和管理不到位的地方，需进一步加强培训和指导。

2.公益林的宣传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有些林农对国家实施公益林补偿的政策还不够了解、分配钱少的村社不愿意要公益林补偿资金，导致有少部份的村社资金兑现存在困难。

3.公益林保持稳定压力大。由于公益林补偿标准偏低，难以满足林农的利益期望，林农更愿意经营商品林获取收益，加之工程项目征地、“城镇上山”等因素对公益林保持稳定影响也较大。 

（二）下步工作计划
为全面落实各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进一步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稳步提高公益林的生态功能，下一步要尽快完善实施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理办法和工作制度，从深化认识、创新机制和完善措施上下好工夫，努力把各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实施重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营造全民爱林、护林的社会氛围。明年要求各街道办事处在面积较大且集中连片的生态效益补偿区建立永久性的宣传碑和管护区标志牌，明确公益林的管护。

2.继续开展全区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理工作，做好全区公益林补偿资金兑现工作，建立和完善公益林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考核制度和档案管理工作。

4.进一步加强对各街道办事处的督促检查和指导，今年计划开展全区公益林资金和管理的工作检查，以进一步促进各街道对公益林资金合理使用和管理。

5.加快生态公益林信息管理平台建设，为生态公益林的管理提供科学、准确、快速、高效的信息及有效地辅助决策服务，努力使区级生态公益林资源、资金的动态管理得以进一步提高。

七、项目评价工作

2018年11月，昆明市呈贡区开展了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进行调查，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项目相关人员（包括林户、管护人员、林业行业从业人员），从项目实施、项目采用的补助方式、项目对改善生态环境、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管护效果、补偿政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走访调查，调查结果均为满意
昆明市呈贡区林业和草原局
                           2019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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